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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

「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第 22 次緊急應變小組會議記錄 

 

時 間：110年 5月 12日(星期三)下午 1點 20分整 

地 點：行政大樓六樓行政會議室 

主 席：楊校長政樺 

出席人員：陳國泰副校長、郭德賓主任秘書、謝文欽學務長、陳良進總務長、劉

秀慧院長、曾裕琇院長(陳建龍副教授代理)、張德儀院長(蔡沛旻助

理代理)、王美蓉院長(葉卿菁助理代理)、劉維群主任委員(史惠婷助

理代理)、陳秀玉研發長(蔡沛旻助理代理)、掌慶琳國際長(洪婉玲助

理、林家伶助理代理)、石岳峻圖資長、陳永賓中心主任、陳美瑜主

任、馬彩萍主任、張德平副學務長、陳韶華組長、林護理師依潔、楊

護理師心儀。 

紀錄：林護理師依潔 

議 程：  

主席致詞：台灣本土疫情加劇，因應 5月 11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疫情

警戒至第二級，以今天(5月 12日)再新增 16例本土案例，因應目前

疫情狀況，原則上停辦室外 500 人以上、室內 100 人以上之集會活

動，原預計明日召開防疫會議，順應情勢變化，故防疫會議改為今日

舉行，廣邀各處室、各學院代表及學生會與學生議會代表參與本會議，

以下將針對各處室防疫注意事項作討論。 

工作報告(體育教學暨衛生保健組) 

每日定期追蹤，居家隔離、檢疫及自主管理情形：5月 12日，目前 5位學生隔

離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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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事項： 

案由一:有關台灣本土疫情加劇，教育部於及高雄市政府皆發布緊急防疫措施，

針對最新之防疫措施，本校之因應方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: 

一、目前台灣本土疫情加劇，於 5 月 11 日確定升至二級警戒，教育部於當

日傍晚發布之 2021/05/11通報，詳如附件一。 

二、高雄市政府因應 COVID-19疫情防疫再升級措施，詳如附件二。 

決  議:本校各相關業務單位防疫措施啟動決議事項如下： 

體健中心: 

一、目前於進入前後校門口之高峰時間，早上、中午、下午，各三個時段，

前後門皆有工讀生協助測量體溫。 

二、各單位之業務需求防疫物資由各單位自行視實際情境採買。 

 

三、實聯制表單，可至本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傳染病專區，檔案下載處自

行下載使用。 

四、國內疫情嚴峻，各單位簽辦申請校外辦理相關集會(室外 500人以下，

室內 100人以下之集會活動)、活動等案件，建請一律加會防疫小組

評估。 

總務處:各單位防疫物資採購依學校授權範圍內，可自行採購核銷。 

教務處: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進入三級警戒，將啟動全校進入遠距教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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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務處: 

一、畢業典禮將依據教育部 2021/05/11 通報，第三條辦理，改為線上方式

辦理僅有頒獎人及受獎人可進入典禮會場，且此次畢業典禮不提供餐費

補助。 

二、依據高雄市因應 COVID-19疫情防疫再升級措施第五條第二項，110年 6

月 8 日前，停止辦理跨縣市學生相關集會活動(包含畢業旅行、校外教

學)。 

三、尚未舉辦之活動，各活動單位依據教育部 2021/05/11 通報，第三條，

自行評估延期或停止辦理。 

四、夏令營因參加人員來自各縣市，有潛在風險存在，故取消不辦理。 

人事室:為配合防疫實際需要，人事總處及教育部109年2月即提供「因應嚴重特

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人力運用及辦公場所應變措施指導原則」一種，供各

機關(構)學校參考；茲考量前開指導原則迄今已逾1年餘，轉請本校各單

位重行盤點，並確認相關人員異動、資（通）訊設備（如網路、電腦等）、

原安排異地辦公地點是否仍可執行等必要因素，提前完成應有之相關整

備作業，以應疫情再有變化時，得以啟動執行相關事項。 

圖資處: 

一、針對遠距教學操作有疑義或需協助與支援之教師，可與圖資同仁聯絡，

協助處理並將現場教學排除問題。 

二、若疫情提升至三級警戒時，全校將採取遠距教學，本處將克服流量問題。 

研發處: 

一、目前各實習單位尚未有提前結束實習之情形，密切追蹤聯繫中，將提

配套方案以因應本學期突發情形備用。 

二、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實習課程，將視疫情發展進行調整，將提下週本

處相關會議討論。 

三、本學年度就業博覽會原訂 110/5/13日延至 110/6/10，因近日疫情升

溫，亦陸續接獲業者取消參加，故決議暫停辦理一次，將以公告職缺

方式由學生自行投遞履歷求職(建議以線上面試)。 

國際事務處:目前校外參訪尚有四團預計出團，順應情勢發展目前傾向取消或延

後至 110年 6月 8日辦理。 

壹、 臨時動議： 

貳、 散會：上午 15時 05分整散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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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通報 
(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配合實施師生個人及外出、集會

活動、營業場域、大眾運輸等相關限制措施) 

110年 5月 11日 

依據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」110年 5月 11

日新聞稿，因應社區傳播風險升高，為防範發生持續社區傳播，自即

日起至 110年 6月 8日(共 4週)，提升疫情警戒至第二級-「出現感染

源不明之本土病例」，請學校配合實施師生個人及外出、集會活動、營

業場域、大眾運輸等相關限制措施如下： 

一、請學校提醒教職員工生避免出入人多擁擠的場所，高感染傳播風

險場域須依規定全程佩戴口罩，未遵守規定且勸導不聽者將會受

罰。 

二、學校辦理集會活動需落實確保參與者維持社交距離或全程佩戴口

罩/使用隔板，並落實「實聯制」、體溫量測、消毒、人流管制、

總量管制、動線規劃等措施，否則應暫緩辦理。 

三、原則上停辦室外 500人以上，室內 100人以上之集會活動(例如畢

業典禮、校外教學等)，但上述集會活動若能採固定座位且為梅花

座、實聯制、全程佩戴口罩、禁止飲食，得提報防疫計畫報請地

方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。 

四、學校各類公共場域應維持社交距離或全程佩戴口罩/使用隔板，並

建立實聯制，執行體溫量測、手部消毒、環境清消、人流管制、

總量管制、動線規劃等防疫措施。 

五、學校應督導校園餐廳落實「用餐實聯制」、環境定期清潔/消毒，

從業人員佩戴口罩、勤洗手，並協助顧客量測體溫、手部消毒、

公筷母匙等個人防護措施；非特定對象併桌共餐時，需維持適當

區隔/使用隔板；無法落實前述措施者，建議教職員工生外帶用餐。 

六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落實以下措施： 

(一)應督導午餐製作、供應符合相關衛生安全管理及防疫措施、環

境定期清潔/消毒，從業人員佩戴口罩、勤洗手。 

(二)第二級疫情警戒未解除前，建議暫停學生外訂餐食或加強外訂

餐食送餐人員實聯制等管理及防疫措施。 

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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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請學校提醒教職員工生搭乘雙鐵（臺鐵、高鐵）、客運等大眾運輸

時禁止飲食。 

八、學校針對 100人以上大班授課，應立即改善環境或調整授課方式，

採分班上課或遠距教學等防疫作為；針對通風不佳教室、室內場

所等防疫風險較高之授課或活動，也需優先改善。 

九、本案如有疑問請洽以下窗口： 

(一)高教司：邱淑貞小姐 02-366304/susan201907@mail.moe.gov.tw 

(二)技職司：王孟禎小姐 02-77366165/meng@mail.moe.gov.tw 

(三)國教署學務校安組： 

林欣郁小姐 04-37061357/e-3248@mail.k12ea.gov.tw； 

胡文琳小姐 04-37061351/e-3309@mail.k12ea.gov.tw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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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
